
 

长春市财政局 2018 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18 年是财政改革和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的关键一年，在上级机关和政府法治部门的有力指导下，

我局把深化财政改革和省市推进法治工作的部署要求相结

合，强化工作措施，狠抓落实，法治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

现报告如下： 

一、规范行政行为，推进法制政府建设 

（一）务实谋划年度工作。为深入开展财政法治建设，

确保法治工作更好地服务财政中心工作，我们结合“七五”

普法任务和财政改革实际，侧重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强化财政法规学习宣传、提升依法理财水平等方面，制定了

2018 年长春市财政局财税法制工作要点，用以指导全市财政

系统深入开展法治工作，并按要求上报省厅、市政府法制办

和依法治市办。 

（二）做好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一是进一步明确我局

规范性文件制发流程。根据《长春市规范性文件监督办法》，

结合我局实际情况，梳理制定了我局规范性文件制发流程，

明确规定了规范性文件制发的十一个环节，及在各个环节中

相关处室的职责要求，同时明确了我局规范性文件发文统一



使用“长财规[**年]**号”文号。二是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

清理工作。按照市法制办要求，相继做好涉及宪法修改内容、

生态环境保护、产权保护、证明事项清理、军民融合等方面

的专题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同时，根据上位法的立改废情

况，及时对我局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做出失效、废止或修改等

处理决定。 

（三）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根据市法制办《关于做

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及相关文件要求，做好证明事

项清理工作。一是明确清理范畴。经与市法制办沟通，确定

主要是清理在企业和个人来我局办理各项业务时，需要其提

供的由第三方开具的相关证明事项。二是开展清理工作。为

做好局内证明事项清理工作，通过局内网发布了《关于做好

我局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局内各处（室、局）

及局属各单位根据职责分别填报证明事项情况。我局共汇

总、整理证明事项 2件，其中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 1项，根据我市规范

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 1项。三是做好后续文件管理工作。

根据市法制办要求，开展了涉及证明事项的地方性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我局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经清理确定

存在证明事项的规范性文件 1件，并已根据市法制办要求对

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修改。 

（四）做好立法及政策协审工作。认真审核了《长春市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及大数据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协审件 440 件，协调相关处室提出合法、合理的意

见和建议，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五）做好法律咨询服务。一是协助采购办审核其行政

裁决的合法性、合理性。二是参与我局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答

复工作。三是参与我局行政复议答复、行政诉讼答辩工作，

有效防范了法律风险。 

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一）认真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根据“双随机

一公开”管理工作要求，及时上传了我局行政执法计划，并

生成执法任务，公示执法结果。 

（二）做好权力清单动态管理工作。根据市法制办要求

及时上报我局权力清单核查情况，并根据提出设定依据、收

费标准变化申请，做好省政府取消、下放事项的落实和承接

工作。 

（三）做好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事项梳理工作。为进

一步做好“证照分离“工作，根据省财政厅统一要求，统计

了局内各处（室、局）、局属各单位及所属各区财政局有关

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事项清单，经省财政厅梳理后，统一

确定我省财政部门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事项清单为代理

记账资格审批及复核登记（由各区财政局办理）。在相关事

项确定后，省财政厅对申报材料、办理节点及办理时限进行



了调整。及时做好了各区财政局意见的反馈及与省厅的沟通

工作。确保我市财政部门“证照分离”改革涉及的“会计代

理记账机构设立审批及复核登记”业务提出的优化服务措

施，能够及时、准确落实到位。 

三、多种载体并用，抓好财政法治宣传 

一是制作动漫宣传我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从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等方面，宣传预算绩效管理的特点及相关要

求。二是按照市里统一要求，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弘扬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于 9月 20 日下午 15：20 分在长影电影院，

组织局机关及局属各单位干部职工观看了电影《李司法的冬

暖夏凉》，进一步增强了全局干部职工的事业心、责任感和

担当意识，有利于进一步将法治政府建设引向深入。三是开

展“12.4 宪法宣传周”活动，通过局 LED 大屏幕播放宪法宣

传片、组织宪法知识竞赛等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日主题活动。 

四、凝心聚力推进财政改革，提升依法理财水平 

（一）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地方财政收入量质齐升。

2018 年，积极应对复杂的财经形势，保持定力，精准发力，

地方财政收入实现了量质齐升。从质量看，收入质量进一步

提高，收入增幅居全省第 2位，从结构看，全市三次产业税

收中第三产业税收占比进一步提高，税收结构更加优化。 

（二）落实全面振兴决策部署，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一年来，市财政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集中财



力办大事、保重点，为长春全面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发展环境更加优化。全年进一步落实减免税费政策，有效激

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支持“一门一网一次”等改革，优化了

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支持推进与天津、杭州对口合作，利用

土地间歇资金支持了各城区、开发区建设。向上争取更加有

力。依法合规将伊通河综合治理、旧城改造等项目转化为 PPP

模式，并入选财政部示范项目库。积极申报、成功入围全国

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获得中央财政三年补助资金。支持

产业更加有效。以金控集团为依托，设立产业子基金，撬动

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全力支持乡村振兴、科技创

新和“人才新政”等政策实施，推动了产业升级。 

（三）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民生投入持续加大。突

出公共财政导向，优先保障民生所需。一是保障脱贫攻坚。

整合下达各类资金推进精准脱贫，扶贫效果不断巩固。二是

建设幸福长春。围绕幸福长春建设计划、“暖流”计划实施，

支持各类民生政策落实。三是支持生态环保。通过财政直投、

PPP、债券等方式，支持两大水源地保护、淘汰小锅炉、生

活垃圾分类、“厕所革命”、秸秆综合利用等项目。四是加强

社会治理。支持推进国家安全发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支持打造“平安长春”和“扫黑除恶”。五是强化城市承载

功能。通过预算统筹、争取新增债券等渠道，支持地铁 2号

线、轻轨北湖线开通，以及环线高速公路、两横三纵快速路



等交通项目建设。六是提升城市品质。支持文体场馆免费开

放，举办电影节、国际马拉松赛、消夏节等，城市影响力和

文化品质不断彰显。 

 （四）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财政管理绩效明显提

高。着眼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深化

财政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一是推进绩效管理。落实中

央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推动建立预算绩效管

理信息系统，实施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推进专项资金“1+2+3”

模式，财政管理更加科学，支出责任更加明晰，操作程序更

加规范。二是落实台账任务。全面落实全市改革台账任务，

稳步推进全市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改革，按时完成首次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的

基础性工作。三是探索电子化管理。搭建“互联网+收入管

理”新模式，开展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试点工作。积极

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和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

统建设。 

 （五)落实依法理财要求，政府债务风险有效管控。坚

决贯彻落实预算法要求，采取保障和规范并举等措施，切实

把债务风险关进“笼子”里。一是加强融资机制管控。推进

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规范举债融资机制，建立“借用还”

管控机制，实行规模控制、限额管理。二是用好各类债券政

策。积极争取新增政府债券、平滑财政当期偿债压力。抓住



政策窗口期，将平台公司或有债务成功置换。三是完善风险

监测机制。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预案机制，开展政府隐

性债务清查统计监测工作，初步形成了化解计划。四是推动

平台转型发展。盘活有效资产，支持平台作为项目法人实施

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平台市场化转型。  

2019 年，我局将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及省市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在局党组的领导下，进一步夯实法

治工作基础，进一步创新财政法治宣传方式，进一步推进财

政改革，主动谋划、积极作为，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法

治保障。 

 

 

2019 年 3 月 27 日 

 

 


